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562號

上  訴  人  榮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志忠  

訴訟代理人  鄧麗媚  

            許峻鳴律師  

被上  訴人  陳怡誠  

            蘇怡豪  

            陳民雄  

            蘇玉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二至五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

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

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怡豪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

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

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玉盆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

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陳怡誠、蘇怡豪負擔百分

之三十四，餘由被上訴人陳民雄、蘇玉盆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

訴人陳怡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怡誠如以新臺幣

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

訴人蘇怡豪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怡豪如以新臺幣

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

被上訴人陳民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民雄如以新

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

被上訴人蘇玉盆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玉盆如以新

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上訴人主張：伊經營建築事業，自民國（下同）101年間起整

合被上訴人（下個別省略稱謂）等地主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大

樓（下稱系爭大樓），嗣兩造於103年6月18日簽立合建契約書

（下稱系爭合建契約）及協議書（下稱103年6月18日協議

書），約定被上訴人以所提供系爭大樓之建築基地之35%，與

伊興建完成之大樓之65%互易，俟伊興建完成，依系爭合建契

約第17條約定，就系爭大樓之房屋、露台及汽車停車位分別定

價，據以計算平均單價，經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

（下稱106年1月20日協議書），同日依該協議書所載「房屋每

坪平均單價」、「露台每坪單價」、「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

平均價格」，就被上訴人分得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屋）計算被

上訴人應收、應付款後，兩造簽訂約定書（下稱106年1月20日

約定書），上開價格係未稅價格，伊得向陳怡誠、蘇怡豪各收

取營業稅新臺幣（下同）2,456,094元，向陳民雄、蘇玉盆各

收取營業稅4,736,682元（下合稱系爭營業稅），然伊於111年

5月16日開立統一發票（下稱系爭發票），被上訴人竟拒絕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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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系爭營業稅，兩造乃於111年6月20日先完成交屋，並簽立

「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擔營業稅-

陳民雄等四人」之總表 ，記載「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

互易發票金額及營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

由地主或建主負擔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及簽立「榮

耀西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 ，記載「地主對

互易款營業稅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伊於法定申報期間

內之111年7月14日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系爭發票之銷項稅

額，並於111年7月15日繳納完畢，爰選擇合併依㈠系爭合建契

約（即被上訴人就其等依約分得建物之價格，應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

3項規定，支付營業稅額予伊）、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1條

第1項規定；㈡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㈢

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伊

　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伊4,736,682元，及均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6日，見原審甲卷第35至

4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

件假執行宣告之判決等語。（上訴人於第二審減縮利息起算

日，見本院卷第191、192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

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

訟繫屬，爰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負

擔系爭大樓興建費用，並視為上訴人對系爭合建契約之投資，

從而不生伊等應給付系爭房屋款，或以土地抵付建築費用問

題，故不存在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銷售」伊等之法律關係，伊

等自無須支付營業稅；退步言，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

予伊等，與伊等移轉土地所有權予上訴人間為對價關係，然兩

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由伊等負擔，上訴人自不

得請求伊等給付；再退步言，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

　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均已內含營

業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人之訴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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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判

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至5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部分廢棄；㈡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

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蘇怡豪應給

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㈣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

　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蘇玉盆應

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上開第2至5項，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

行之宣告。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依民法第98條規定，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

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

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按

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

之規定，民法第398條定有明文。次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

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買

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

第345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367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

於103年6月18日簽立系爭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由甲方（即

被上訴人，下同）提供土地與鄰地合併規劃建築，由乙方（即

上訴人，下同）投資興建…大樓」、第1條第1項約定：「甲方

提供予乙方合建之土地…：座落於台北市○○區○○段○○段

000○000地號土地2筆，土地持分全部，面積合計369平方公尺

（111.62坪）詳如地籍圖及土地面積明細表，實際面積以地政

機關複丈及鑑界為準。」、第2條約定：「土地及房屋分配辦

法如下：地上層房屋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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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60%，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

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房屋

面積包括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共同使用部分（連同土

地持分）。…地下層汽車停車位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汽車

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

之60%，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

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之

面積包括汽車停車空間面積及車道面積（連同土地持分）。…

甲乙雙方依合建取得房屋及汽車停車位由甲乙雙方各自指定

起造人名義。」、第4條第1項約定：「為保障乙方權益，於合

建房屋建造至屋頂版RC完成，甲方應依地政相關法規辦理土地

合併，並按乙方取得房屋及車位面積比例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給予乙方。」、第8條約定：「稅金負擔：…甲方以乙方

取得之土地抵付乙方建築費用，乙方以甲方所得之房屋抵付甲

方應收土地價款，雙方互為抵銷。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

方換出之房屋建造成本，甲、乙雙方互換之房地，於辦理土地

過戶時，雙方同意按當時稅法規定之公告現值或評定價格作為

房地互換價格之計算標準，甲方應書立收據交予乙方俾憑入

帳，而乙方亦應開立憑證交付甲方，甲乙雙方同意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甲乙雙方因合建取得房屋而產生之契稅，由甲乙

雙方依各自取得之部份各自負擔。」、第11條約定：「工程營

造及安全：本約房屋興建所需之設計費用、工程人工、工程

材料、工程費用及工程管理費用等費用，均由乙方支付，視為

乙方之投資」，經上訴人提出系爭合建契約書影本（原審卷第

19至32頁）為證。兩造於同日另簽立協議書，於第1條約定：

「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一項，地上層房屋面積，經甲乙雙

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

建築房屋面積之65%，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

可建築房屋面積之35%。」、第2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

貳條第二項，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

改為：甲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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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65%，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

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35%。」，經被

上訴人提出103年6月18日協議書影本（原審卷第172至174頁）

為證。以上事實，兩造均不爭執，堪予認定。揆諸上述契約文

字，明白表示被上訴人提供所有土地，由上訴人出資在其上興

建系爭大樓，且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被上訴人，與

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其餘房屋應分攤之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

轉登記予上訴人，互為交換，二者立於對價給付關係，合於民

法第398條規定，兩造間成立互易契約，應準用關於買賣之規

定。被上訴人抗辯其等非以土地抵付系爭房屋建築費用云云，

委無可取。

㈡按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

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第32條第2項規

定：「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同條第3項規定：「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次按財政部

賦稅署84年5月24日台財稅第000000000號函釋略以：建方（提

供資金）與地主（提供土地）合建分屋，地主自始列名為起造

人者，應以房屋使用執照核發日為房屋換出日，建方應於換出

日起3日内開立統一發票。查兩造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系爭大

樓，上訴人為建方營業人，被上訴人為地主非營業人，乃兩造

不爭執之事實。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房地互換之

價格係分別以房屋評定價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為計價標準，可見

房地之換出價格均不含5%營業稅額在內，兩造並明定依相關法

令規定，由被上訴人就該土地價格開立收據予上訴人，被上訴

人就系爭房屋價格開立憑證予上訴人，則依前揭規定及函釋，

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換出，除得向被上訴人收取換出價格（即所

取得土地應有部分之約定價值）外，並得向被上訴人收取5%營

業稅額，及就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合併開立統一發票予被上

訴人。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

由伊等負擔，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給付云云，洵非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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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約定：「地上層房屋價格

約定詳如附件一。…⒉地上層房屋二樓〜八樓房屋每坪平均單

價新台幣716,468元。⒊露台每坪單價新台幣200,000元。地

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新台幣1,586,694元，詳如附件

　二。」及簽立「地主應收、應付款約定書」，約定「甲方

（即被上訴人，下同）合建取得房屋面積、汽車停車位明細表

詳如附件一。甲方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汽車停車位暨應

收、應付款明細表詳如附件二。」有上訴人提出106年1月20日

協議書、106年1月20日約定書等影本（本院卷第87至95頁）可

稽，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經核106年1月20日協議

書附件一為「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列房屋單

價、總價均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106年1月20日約定書附件二

為「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車位暨應收（付）款明細表」，載

明係按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一所示單價，計算系爭房屋之

價格，亦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又上訴人主張：伊按被上訴人

所選取房屋之換出價格，計算陳怡誠、蘇怡豪應給付伊之營業

稅額各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

各為4,736,682元，伊於111年5月16日合併換出價格及營業稅

額，開立系爭發票，但被上訴人拒絕負擔系爭營業稅，兩造遂

於111年6月20日簽立「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

地主應負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人」總表，載明互易金額、營

業稅額，備註「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營

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主負擔

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伊另與每位被上訴人各別簽立

「榮耀西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記載因互易

所生上述營業稅額，備註「地主（被上訴人個別姓名）對互易

款營業稅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等語，有上訴人提出系爭

發票及上開二紙總表等影本（原審卷第33至48頁）為證，為被

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足徵系爭房地換出價格未含營業

稅額，被上訴人抗辯：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漢中街

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內含營業稅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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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

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

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

文。依前開各點論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

定，適用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得向

被上訴人收取5%營業稅額，被上訴人迄今拒絕給付，是上訴人

請求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

蘇玉盆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非無據。上訴人於111年7

月15日自行繳納營業稅，係履行其所負公法上之給付義務，不

影響其對被上訴人已取得之上開契約債權。又上訴人選擇合併

依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民法第176條第

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無庸論斷，附此敘明。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適用營業

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及依民法第229條第

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陳怡誠、

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

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

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

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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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但書、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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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562號
上  訴  人  榮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志忠  
訴訟代理人  鄧麗媚  
            許峻鳴律師	 		
被上  訴人  陳怡誠  
            蘇怡豪  
            陳民雄  
            蘇玉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二至五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怡豪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玉盆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陳怡誠、蘇怡豪負擔百分之三十四，餘由被上訴人陳民雄、蘇玉盆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訴人陳怡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怡誠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訴人蘇怡豪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怡豪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被上訴人陳民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民雄如以新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被上訴人蘇玉盆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玉盆如以新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上訴人主張：伊經營建築事業，自民國（下同）101年間起整合被上訴人（下個別省略稱謂）等地主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大樓（下稱系爭大樓），嗣兩造於103年6月18日簽立合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及協議書（下稱103年6月18日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以所提供系爭大樓之建築基地之35%，與伊興建完成之大樓之65%互易，俟伊興建完成，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7條約定，就系爭大樓之房屋、露台及汽車停車位分別定價，據以計算平均單價，經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下稱106年1月20日協議書），同日依該協議書所載「房屋每坪平均單價」、「露台每坪單價」、「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就被上訴人分得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屋）計算被上訴人應收、應付款後，兩造簽訂約定書（下稱106年1月20日約定書），上開價格係未稅價格，伊得向陳怡誠、蘇怡豪各收取營業稅新臺幣（下同）2,456,094元，向陳民雄、蘇玉盆各收取營業稅4,736,682元（下合稱系爭營業稅），然伊於111年5月16日開立統一發票（下稱系爭發票），被上訴人竟拒絕負擔系爭營業稅，兩造乃於111年6月20日先完成交屋，並簽立「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人」之總表 ，記載「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營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主負擔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及簽立「榮耀西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 ，記載「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伊於法定申報期間內之111年7月14日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系爭發票之銷項稅額，並於111年7月15日繳納完畢，爰選擇合併依㈠系爭合建契約（即被上訴人就其等依約分得建物之價格，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支付營業稅額予伊）、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㈡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㈢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伊
　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伊4,736,68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6日，見原審甲卷第35至4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假執行宣告之判決等語。（上訴人於第二審減縮利息起算日，見本院卷第191、192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屬，爰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負擔系爭大樓興建費用，並視為上訴人對系爭合建契約之投資，從而不生伊等應給付系爭房屋款，或以土地抵付建築費用問題，故不存在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銷售」伊等之法律關係，伊等自無須支付營業稅；退步言，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予伊等，與伊等移轉土地所有權予上訴人間為對價關係，然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由伊等負擔，上訴人自不得請求伊等給付；再退步言，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
　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均已內含營業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至5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部分廢棄；㈡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蘇怡豪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
　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蘇玉盆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上開第2至5項，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依民法第98條規定，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民法第398條定有明文。次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367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於103年6月18日簽立系爭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由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提供土地與鄰地合併規劃建築，由乙方（即上訴人，下同）投資興建…大樓」、第1條第1項約定：「甲方提供予乙方合建之土地…：座落於台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2筆，土地持分全部，面積合計369平方公尺（111.62坪）詳如地籍圖及土地面積明細表，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複丈及鑑界為準。」、第2條約定：「土地及房屋分配辦法如下：地上層房屋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60%，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房屋面積包括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共同使用部分（連同土地持分）。…地下層汽車停車位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汽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之60%，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之面積包括汽車停車空間面積及車道面積（連同土地持分）。…甲乙雙方依合建取得房屋及汽車停車位由甲乙雙方各自指定起造人名義。」、第4條第1項約定：「為保障乙方權益，於合建房屋建造至屋頂版RC完成，甲方應依地政相關法規辦理土地合併，並按乙方取得房屋及車位面積比例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予乙方。」、第8條約定：「稅金負擔：…甲方以乙方取得之土地抵付乙方建築費用，乙方以甲方所得之房屋抵付甲方應收土地價款，雙方互為抵銷。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出之房屋建造成本，甲、乙雙方互換之房地，於辦理土地過戶時，雙方同意按當時稅法規定之公告現值或評定價格作為房地互換價格之計算標準，甲方應書立收據交予乙方俾憑入帳，而乙方亦應開立憑證交付甲方，甲乙雙方同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甲乙雙方因合建取得房屋而產生之契稅，由甲乙雙方依各自取得之部份各自負擔。」、第11條約定：「工程營造及安全：本約房屋興建所需之設計費用、工程人工、工程材料、工程費用及工程管理費用等費用，均由乙方支付，視為乙方之投資」，經上訴人提出系爭合建契約書影本（原審卷第19至32頁）為證。兩造於同日另簽立協議書，於第1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一項，地上層房屋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65%，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35%。」、第2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二項，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65%，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35%。」，經被上訴人提出103年6月18日協議書影本（原審卷第172至174頁）為證。以上事實，兩造均不爭執，堪予認定。揆諸上述契約文字，明白表示被上訴人提供所有土地，由上訴人出資在其上興建系爭大樓，且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其餘房屋應分攤之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互為交換，二者立於對價給付關係，合於民法第398條規定，兩造間成立互易契約，應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被上訴人抗辯其等非以土地抵付系爭房屋建築費用云云，委無可取。
㈡按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第32條第2項規定：「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同條第3項規定：「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次按財政部賦稅署84年5月24日台財稅第000000000號函釋略以：建方（提供資金）與地主（提供土地）合建分屋，地主自始列名為起造人者，應以房屋使用執照核發日為房屋換出日，建方應於換出日起3日内開立統一發票。查兩造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系爭大樓，上訴人為建方營業人，被上訴人為地主非營業人，乃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房地互換之價格係分別以房屋評定價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為計價標準，可見房地之換出價格均不含5%營業稅額在內，兩造並明定依相關法令規定，由被上訴人就該土地價格開立收據予上訴人，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價格開立憑證予上訴人，則依前揭規定及函釋，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換出，除得向被上訴人收取換出價格（即所取得土地應有部分之約定價值）外，並得向被上訴人收取5%營業稅額，及就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合併開立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由伊等負擔，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給付云云，洵非有理。
㈢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約定：「地上層房屋價格約定詳如附件一。…⒉地上層房屋二樓〜八樓房屋每坪平均單價新台幣716,468元。⒊露台每坪單價新台幣200,000元。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新台幣1,586,694元，詳如附件
　二。」及簽立「地主應收、應付款約定書」，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合建取得房屋面積、汽車停車位明細表詳如附件一。甲方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汽車停車位暨應收、應付款明細表詳如附件二。」有上訴人提出106年1月20日協議書、106年1月20日約定書等影本（本院卷第87至95頁）可稽，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經核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一為「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列房屋單價、總價均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106年1月20日約定書附件二為「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車位暨應收（付）款明細表」，載明係按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一所示單價，計算系爭房屋之價格，亦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又上訴人主張：伊按被上訴人所選取房屋之換出價格，計算陳怡誠、蘇怡豪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各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各為4,736,682元，伊於111年5月16日合併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開立系爭發票，但被上訴人拒絕負擔系爭營業稅，兩造遂於111年6月20日簽立「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人」總表，載明互易金額、營業稅額，備註「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營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主負擔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伊另與每位被上訴人各別簽立「榮耀西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記載因互易所生上述營業稅額，備註「地主（被上訴人個別姓名）對互易款營業稅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等語，有上訴人提出系爭發票及上開二紙總表等影本（原審卷第33至48頁）為證，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足徵系爭房地換出價格未含營業稅額，被上訴人抗辯：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內含營業稅云云，顯不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依前開各點論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適用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得向被上訴人收取5%營業稅額，被上訴人迄今拒絕給付，是上訴人請求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非無據。上訴人於111年7月15日自行繳納營業稅，係履行其所負公法上之給付義務，不影響其對被上訴人已取得之上開契約債權。又上訴人選擇合併依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無庸論斷，附此敘明。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適用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及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562號
上  訴  人  榮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志忠  
訴訟代理人  鄧麗媚  
            許峻鳴律師	 		
被上  訴人  陳怡誠  
            蘇怡豪  
            陳民雄  
            蘇玉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二至五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
  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怡豪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
  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
  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玉盆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
  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陳怡誠、蘇怡豪負擔百分
  之三十四，餘由被上訴人陳民雄、蘇玉盆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
  訴人陳怡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怡誠如以新臺幣
  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
  訴人蘇怡豪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怡豪如以新臺幣
  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
  被上訴人陳民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民雄如以新
  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
  被上訴人蘇玉盆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玉盆如以新
  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上訴人主張：伊經營建築事業，自民國（下同）101年間起整合
  被上訴人（下個別省略稱謂）等地主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大樓
  （下稱系爭大樓），嗣兩造於103年6月18日簽立合建契約書（
  下稱系爭合建契約）及協議書（下稱103年6月18日協議書），
  約定被上訴人以所提供系爭大樓之建築基地之35%，與伊興建
  完成之大樓之65%互易，俟伊興建完成，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7
  條約定，就系爭大樓之房屋、露台及汽車停車位分別定價，據
  以計算平均單價，經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下稱10
  6年1月20日協議書），同日依該協議書所載「房屋每坪平均單
  價」、「露台每坪單價」、「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
  」，就被上訴人分得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屋）計算被上訴人應
  收、應付款後，兩造簽訂約定書（下稱106年1月20日約定書）
  ，上開價格係未稅價格，伊得向陳怡誠、蘇怡豪各收取營業稅
  新臺幣（下同）2,456,094元，向陳民雄、蘇玉盆各收取營業
  稅4,736,682元（下合稱系爭營業稅），然伊於111年5月16日
  開立統一發票（下稱系爭發票），被上訴人竟拒絕負擔系爭營
  業稅，兩造乃於111年6月20日先完成交屋，並簽立「榮耀西門
  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
  人」之總表 ，記載「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
  額及營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
  主負擔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及簽立「榮耀西門地主
  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 ，記載「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
  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伊於法定申報期間內之111年7月
  14日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系爭發票之銷項稅額，並於111
  年7月15日繳納完畢，爰選擇合併依㈠系爭合建契約（即被上訴
  人就其等依約分得建物之價格，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支
  付營業稅額予伊）、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
  ㈡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㈢民法第176條第
  1項規定，求為命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伊
　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伊4,736,682元，及均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6日，見原審甲卷第35至
  4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
  件假執行宣告之判決等語。（上訴人於第二審減縮利息起算日
  ，見本院卷第191、192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
  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
  屬，爰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負擔
  系爭大樓興建費用，並視為上訴人對系爭合建契約之投資，從
  而不生伊等應給付系爭房屋款，或以土地抵付建築費用問題，
  故不存在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銷售」伊等之法律關係，伊等自
  無須支付營業稅；退步言，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予伊
  等，與伊等移轉土地所有權予上訴人間為對價關係，然兩造於
  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由伊等負擔，上訴人自不得請
  求伊等給付；再退步言，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
　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均已內含營
  業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人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判決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至5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
  請部分廢棄；㈡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
  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蘇怡豪應給付上
  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㈣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
　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蘇玉盆應
  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上開第2至5項，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
  行之宣告。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依民法第98條規定，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
  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
  ，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按當
  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
  規定，民法第398條定有明文。次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人，
  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買受人
  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
  5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367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於103
  年6月18日簽立系爭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由甲方（即被上
  訴人，下同）提供土地與鄰地合併規劃建築，由乙方（即上訴
  人，下同）投資興建…大樓」、第1條第1項約定：「甲方提供
  予乙方合建之土地…：座落於台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土地2筆，土地持分全部，面積合計369平方公尺（111.62坪）
  詳如地籍圖及土地面積明細表，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複丈及鑑
  界為準。」、第2條約定：「土地及房屋分配辦法如下：地上
  層房屋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
  建築房屋面積之60%，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
  可建築房屋面積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房屋面積包括主建物面
  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共同使用部分（連同土地持分）。…地下
  層汽車停車位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汽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
  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之60%，乙方取得汽
  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
  量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之面積包括汽車停車空間
  面積及車道面積（連同土地持分）。…甲乙雙方依合建取得房
  屋及汽車停車位由甲乙雙方各自指定起造人名義。」、第4條
  第1項約定：「為保障乙方權益，於合建房屋建造至屋頂版RC
  完成，甲方應依地政相關法規辦理土地合併，並按乙方取得房
  屋及車位面積比例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予乙方。」、第8
  條約定：「稅金負擔：…甲方以乙方取得之土地抵付乙方建築
  費用，乙方以甲方所得之房屋抵付甲方應收土地價款，雙方互
  為抵銷。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出之房屋建造成本，
  甲、乙雙方互換之房地，於辦理土地過戶時，雙方同意按當時
  稅法規定之公告現值或評定價格作為房地互換價格之計算標準
  ，甲方應書立收據交予乙方俾憑入帳，而乙方亦應開立憑證交
  付甲方，甲乙雙方同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甲乙雙方因合
  建取得房屋而產生之契稅，由甲乙雙方依各自取得之部份各自
  負擔。」、第11條約定：「工程營造及安全：本約房屋興建
  所需之設計費用、工程人工、工程材料、工程費用及工程管理
  費用等費用，均由乙方支付，視為乙方之投資」，經上訴人提
  出系爭合建契約書影本（原審卷第19至32頁）為證。兩造於同
  日另簽立協議書，於第1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
  一項，地上層房屋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
  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65%，乙方
  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35%。」
  、第2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二項，地下層汽車
  停車位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得汽車停車
  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65
  %，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
  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35%。」，經被上訴人提出103年6月18日
  協議書影本（原審卷第172至174頁）為證。以上事實，兩造均
  不爭執，堪予認定。揆諸上述契約文字，明白表示被上訴人提
  供所有土地，由上訴人出資在其上興建系爭大樓，且上訴人將
  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其餘
  房屋應分攤之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互為交
  換，二者立於對價給付關係，合於民法第398條規定，兩造間
  成立互易契約，應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被上訴人抗辯其等非
  以土地抵付系爭房屋建築費用云云，委無可取。
㈡按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第32條第2項規定
  ：「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同條第3項規定：「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次按財政部
  賦稅署84年5月24日台財稅第000000000號函釋略以：建方（提
  供資金）與地主（提供土地）合建分屋，地主自始列名為起造
  人者，應以房屋使用執照核發日為房屋換出日，建方應於換出
  日起3日内開立統一發票。查兩造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系爭大
  樓，上訴人為建方營業人，被上訴人為地主非營業人，乃兩造
  不爭執之事實。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房地互換之
  價格係分別以房屋評定價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為計價標準，可見
  房地之換出價格均不含5%營業稅額在內，兩造並明定依相關法
  令規定，由被上訴人就該土地價格開立收據予上訴人，被上訴
  人就系爭房屋價格開立憑證予上訴人，則依前揭規定及函釋，
  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換出，除得向被上訴人收取換出價格（即所
  取得土地應有部分之約定價值）外，並得向被上訴人收取5%營
  業稅額，及就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合併開立統一發票予被上
  訴人。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
  由伊等負擔，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給付云云，洵非有理。
㈢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約定：「地上層房屋價格約
  定詳如附件一。…⒉地上層房屋二樓〜八樓房屋每坪平均單價新
  台幣716,468元。⒊露台每坪單價新台幣200,000元。地下層汽
  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新台幣1,586,694元，詳如附件
　二。」及簽立「地主應收、應付款約定書」，約定「甲方（
  即被上訴人，下同）合建取得房屋面積、汽車停車位明細表詳
  如附件一。甲方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汽車停車位暨應收、
  應付款明細表詳如附件二。」有上訴人提出106年1月20日協議
  書、106年1月20日約定書等影本（本院卷第87至95頁）可稽，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經核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
  件一為「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列房屋單價、總
  價均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106年1月20日約定書附件二為「合
  建取得及選取房屋、車位暨應收（付）款明細表」，載明係按
  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一所示單價，計算系爭房屋之價格，
  亦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又上訴人主張：伊按被上訴人所選取
  房屋之換出價格，計算陳怡誠、蘇怡豪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各
  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各為4,7
  36,682元，伊於111年5月16日合併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開立
  系爭發票，但被上訴人拒絕負擔系爭營業稅，兩造遂於111年6
  月20日簽立「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
  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人」總表，載明互易金額、營業稅額，
  備註「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營業稅金額
  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主負擔持有疑慮
  ，不繳交營業稅」 ，伊另與每位被上訴人各別簽立「榮耀西
  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記載因互易所生上述
  營業稅額，備註「地主（被上訴人個別姓名）對互易款營業稅
  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等語，有上訴人提出系爭發票及上
  開二紙總表等影本（原審卷第33至48頁）為證，為被上訴人所
  不爭執，堪予信實。足徵系爭房地換出價格未含營業稅額，被
  上訴人抗辯：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漢中街房屋面積
  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內含營業稅云云，顯不可採
  。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
  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
  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
  文。依前開各點論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
  ，適用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得向被
  上訴人收取5%營業稅額，被上訴人迄今拒絕給付，是上訴人請
  求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
  玉盆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非無據。上訴人於111年7月
  15日自行繳納營業稅，係履行其所負公法上之給付義務，不影
  響其對被上訴人已取得之上開契約債權。又上訴人選擇合併依
  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民法第176條第1
  項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無庸論斷，附此敘明。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適用營業
  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及依民法第229條第
  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陳怡誠、
  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
  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
  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
  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5條
  第1項但書、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562號
上  訴  人  榮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志忠  
訴訟代理人  鄧麗媚  
            許峻鳴律師	 		
被上  訴人  陳怡誠  
            蘇怡豪  
            陳民雄  
            蘇玉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二至五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怡豪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陸仟零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蘇玉盆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肆佰柒拾叁萬陸仟陸佰捌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陳怡誠、蘇怡豪負擔百分之三十四，餘由被上訴人陳民雄、蘇玉盆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訴人陳怡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怡誠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捌拾貳萬元為被上訴人蘇怡豪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怡豪如以新臺幣貳佰肆拾陸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被上訴人陳民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陳民雄如以新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壹佰伍拾捌萬元為被上訴人蘇玉盆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蘇玉盆如以新臺幣肆佰柒拾肆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上訴人主張：伊經營建築事業，自民國（下同）101年間起整合被上訴人（下個別省略稱謂）等地主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大樓（下稱系爭大樓），嗣兩造於103年6月18日簽立合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及協議書（下稱103年6月18日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以所提供系爭大樓之建築基地之35%，與伊興建完成之大樓之65%互易，俟伊興建完成，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7條約定，就系爭大樓之房屋、露台及汽車停車位分別定價，據以計算平均單價，經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下稱106年1月20日協議書），同日依該協議書所載「房屋每坪平均單價」、「露台每坪單價」、「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就被上訴人分得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屋）計算被上訴人應收、應付款後，兩造簽訂約定書（下稱106年1月20日約定書），上開價格係未稅價格，伊得向陳怡誠、蘇怡豪各收取營業稅新臺幣（下同）2,456,094元，向陳民雄、蘇玉盆各收取營業稅4,736,682元（下合稱系爭營業稅），然伊於111年5月16日開立統一發票（下稱系爭發票），被上訴人竟拒絕負擔系爭營業稅，兩造乃於111年6月20日先完成交屋，並簽立「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人」之總表 ，記載「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營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主負擔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及簽立「榮耀西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 ，記載「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伊於法定申報期間內之111年7月14日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報系爭發票之銷項稅額，並於111年7月15日繳納完畢，爰選擇合併依㈠系爭合建契約（即被上訴人就其等依約分得建物之價格，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支付營業稅額予伊）、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㈡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㈢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伊
　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伊4,736,68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6日，見原審甲卷第35至4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假執行宣告之判決等語。（上訴人於第二審減縮利息起算日，見本院卷第191、192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屬，爰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負擔系爭大樓興建費用，並視為上訴人對系爭合建契約之投資，從而不生伊等應給付系爭房屋款，或以土地抵付建築費用問題，故不存在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銷售」伊等之法律關係，伊等自無須支付營業稅；退步言，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予伊等，與伊等移轉土地所有權予上訴人間為對價關係，然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由伊等負擔，上訴人自不得請求伊等給付；再退步言，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
　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均已內含營業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開第2至5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部分廢棄；㈡陳怡誠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蘇怡豪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陳民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
　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蘇玉盆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㈥上開第2至5項，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契約，依民法第98條規定，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民法第398條定有明文。次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367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於103年6月18日簽立系爭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由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提供土地與鄰地合併規劃建築，由乙方（即上訴人，下同）投資興建…大樓」、第1條第1項約定：「甲方提供予乙方合建之土地…：座落於台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2筆，土地持分全部，面積合計369平方公尺（111.62坪）詳如地籍圖及土地面積明細表，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複丈及鑑界為準。」、第2條約定：「土地及房屋分配辦法如下：地上層房屋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60%，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房屋面積包括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共同使用部分（連同土地持分）。…地下層汽車停車位分配辦法：⒈甲方取得汽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之60%，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數量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數量之40%。⒉以上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之面積包括汽車停車空間面積及車道面積（連同土地持分）。…甲乙雙方依合建取得房屋及汽車停車位由甲乙雙方各自指定起造人名義。」、第4條第1項約定：「為保障乙方權益，於合建房屋建造至屋頂版RC完成，甲方應依地政相關法規辦理土地合併，並按乙方取得房屋及車位面積比例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予乙方。」、第8條約定：「稅金負擔：…甲方以乙方取得之土地抵付乙方建築費用，乙方以甲方所得之房屋抵付甲方應收土地價款，雙方互為抵銷。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出之房屋建造成本，甲、乙雙方互換之房地，於辦理土地過戶時，雙方同意按當時稅法規定之公告現值或評定價格作為房地互換價格之計算標準，甲方應書立收據交予乙方俾憑入帳，而乙方亦應開立憑證交付甲方，甲乙雙方同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甲乙雙方因合建取得房屋而產生之契稅，由甲乙雙方依各自取得之部份各自負擔。」、第11條約定：「工程營造及安全：本約房屋興建所需之設計費用、工程人工、工程材料、工程費用及工程管理費用等費用，均由乙方支付，視為乙方之投資」，經上訴人提出系爭合建契約書影本（原審卷第19至32頁）為證。兩造於同日另簽立協議書，於第1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一項，地上層房屋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65%，乙方取得房屋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房屋面積之35%。」、第2條約定：「房屋合建契約書第貳條第二項，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修改為：甲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65%，乙方取得汽車停車位面積為甲方提供合建土地可建築地下層汽車停車位面積之35%。」，經被上訴人提出103年6月18日協議書影本（原審卷第172至174頁）為證。以上事實，兩造均不爭執，堪予認定。揆諸上述契約文字，明白表示被上訴人提供所有土地，由上訴人出資在其上興建系爭大樓，且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其餘房屋應分攤之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互為交換，二者立於對價給付關係，合於民法第398條規定，兩造間成立互易契約，應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被上訴人抗辯其等非以土地抵付系爭房屋建築費用云云，委無可取。
㈡按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第32條第2項規定：「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同條第3項規定：「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次按財政部賦稅署84年5月24日台財稅第000000000號函釋略以：建方（提供資金）與地主（提供土地）合建分屋，地主自始列名為起造人者，應以房屋使用執照核發日為房屋換出日，建方應於換出日起3日内開立統一發票。查兩造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系爭大樓，上訴人為建方營業人，被上訴人為地主非營業人，乃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房地互換之價格係分別以房屋評定價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為計價標準，可見房地之換出價格均不含5%營業稅額在內，兩造並明定依相關法令規定，由被上訴人就該土地價格開立收據予上訴人，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價格開立憑證予上訴人，則依前揭規定及函釋，上訴人將系爭房屋換出，除得向被上訴人收取換出價格（即所取得土地應有部分之約定價值）外，並得向被上訴人收取5%營業稅額，及就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合併開立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系爭合建契約未特別約定營業稅由伊等負擔，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給付云云，洵非有理。
㈢兩造於106年1月20日簽立協議書，約定：「地上層房屋價格約定詳如附件一。…⒉地上層房屋二樓〜八樓房屋每坪平均單價新台幣716,468元。⒊露台每坪單價新台幣200,000元。地下層汽車停車位每位平均價格新台幣1,586,694元，詳如附件
　二。」及簽立「地主應收、應付款約定書」，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合建取得房屋面積、汽車停車位明細表詳如附件一。甲方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汽車停車位暨應收、應付款明細表詳如附件二。」有上訴人提出106年1月20日協議書、106年1月20日約定書等影本（本院卷第87至95頁）可稽，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經核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一為「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列房屋單價、總價均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106年1月20日約定書附件二為「合建取得及選取房屋、車位暨應收（付）款明細表」，載明係按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一所示單價，計算系爭房屋之價格，亦未表示內含營業稅額。又上訴人主張：伊按被上訴人所選取房屋之換出價格，計算陳怡誠、蘇怡豪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各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應給付伊之營業稅額各為4,736,682元，伊於111年5月16日合併換出價格及營業稅額，開立系爭發票，但被上訴人拒絕負擔系爭營業稅，兩造遂於111年6月20日簽立「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地主應負擔營業稅-陳民雄等四人」總表，載明互易金額、營業稅額，備註「上列榮耀西門地主合建分屋互易發票金額及營業稅金額確認無誤。惟地主對互易款營業稅由地主或建主負擔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 ，伊另與每位被上訴人各別簽立「榮耀西門地主交屋應付款∕應收款結算總表」，記載因互易所生上述營業稅額，備註「地主（被上訴人個別姓名）對互易款營業稅持有疑慮，不繳交營業稅」等語，有上訴人提出系爭發票及上開二紙總表等影本（原審卷第33至48頁）為證，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予信實。足徵系爭房地換出價格未含營業稅額，被上訴人抗辯：106年1月20日協議書附件關於「漢中街房屋面積暨價格明細表」所示單價及總價，內含營業稅云云，顯不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依前開各點論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適用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得向被上訴人收取5%營業稅額，被上訴人迄今拒絕給付，是上訴人請求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非無據。上訴人於111年7月15日自行繳納營業稅，係履行其所負公法上之給付義務，不影響其對被上訴人已取得之上開契約債權。又上訴人選擇合併依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2條第2項前段規定；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無庸論斷，附此敘明。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建契約第8條第3項約定，適用營業稅法第14條第2項、第32條第2、3項規定，及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陳怡誠、蘇怡豪各應給付上訴人2,456,094元，陳民雄、蘇玉盆各應給付上訴人4,736,682元，及均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